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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世界限制与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及现状

一 近现代的限制与废除死刑

近现代废除死刑的运动起源于欧洲 世纪末

启蒙运动所孕育的人道主义观念
。

贝卡利亚在

年发表的 《论犯罪与刑罚 》中宣称
,

死刑是

一种不能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从而运用的武器
。

他还进一步指出
,

如果法律的 目的是为了灌输市

民间相互的道德责任观念
,

死刑所起到的作用恰

恰相反
,

因为
,

如果国家借助死刑来贯彻它的意

愿
,

就会使那些法律力图禁止的行为—即
以致

死性的手段来解决纠纷—合法化
。

在 世纪 年代
,

贝卡利亚的观点被托斯

卡纳和奥地利的开明统治者所采纳
,

他们在几年

之内将死刑暂时搁置了起来
。

在俄国
,

伊丽莎白

女皇和凯瑟琳二世统治时期
,

死刑也一度被中止
。

将死刑限制在最严重的犯罪的压力也登上美国
、

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舞台
。

年
,

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除了对一级谋杀 以

外其他所有犯罪都废除死刑的州
。

年
,

出于

实践的需要
,

英国也将死刑限制在谋杀罪
。

年
,

美国的密歇根州成为现代第一个废

除谋杀罪死刑的司法区
。

罗德岛在 年也采用

了这项法令 被判处终身监禁者谋杀狱警的除

外
。

一年后
,

威斯康星州成为第三个全部废除死

刑的州
。

年
,

委内瑞拉成为第一个对所有犯

罪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

期
。

到 年
,

下列欧洲国家废止了所有和平时

期犯罪的死刑 葡萄牙
、

圣马力诺
、

荷兰
、

挪威
、

瑞典
,

以及意大利
、

罗马尼亚
、

奥地利和瑞士
。

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也这样做了
,

它

们是 巴西
、

哥伦比亚
、

哥斯达黎加
、

厄瓜多尔
、

乌拉圭
、

阿根廷
。

二 当代的限制与废除死刑

年
,

诺威尔
·

莫里斯教授向联合国报告了

死刑在世界上的状况
,

在当时
,

仅有 个国家废

除了死刑 其中 个彻底废除
,

另外 个废除和

平时期的普通犯罪死刑
,

再加上澳大利亚的新南威

尔士州
。

到 年 月
,

废除死刑的国家由

个增加到 个
。

从 年至 年
,

共有 个

国家 包括前苏联分裂出来的 个国家在内 由死

刑保留国变为死刑废除国
,

其中 个废除所有犯

罪的死刑
,

另外 个废除普通犯罪的死刑
。

它们

中的 个国家
,

在宣布 从法律上 废除死刑时

实际上已经是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这意味着这

些国家至少在过去 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
。

有人以为这种变化的步伐会变慢
,

但是
,

情

况正相反
“

停滞期
”

并没有出现
。

从诺威尔
·

莫

里斯教授主持联合国第一次关于死刑的调查到

年所进行的调查的 年里
,

个保留死刑

的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死刑
,

另外 个国家废除

了和平时期普通犯罪的死刑
。

而且
,

个在

年已经废除谋杀和其他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中的

个
,

到 年进一步废除了包括战时和军事法

典的所有犯罪的死刑
。

从 年到 年 月
,

又有 个保留

死刑的国家成为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其中 个完全

废除
,

个废除普通犯罪的死刑
。

三 限制与废除死刑进程中的反复

废除死刑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型的
,

而是出现

过一些反复情形
,

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年获

得独立时曾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
,

但到 年

却又恢复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
。

菲律宾曾在

年推翻前总统马科斯的统治后废除了死刑
,

但在

年又恢复并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
。

在冈比

亚
,

废除死刑的时间更短 仅从 年到

年
。

在美国
,

纽约州在废除死刑 年后又恢复了

死刑 堪萨斯州
,

自从 年格雷格案的判决

后
,

就没有再制定过法律来
“

提供
”

死刑
,

但在

执行最后一例死刑的 年之后
,

又于 年恢

复了死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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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些年
,

很多国家跳过事实上废除死刑

这一阶段直接进人修改法律废除死刑的阶段
。

但

相反的情况也有
。

一些事实上似乎 已经废除了死

刑的国家
,

在停止执行死刑至少 年后又恢复了

执行
。

从 年初开始
,

已有 个先前被认为

是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的国家恢复了死刑的执行
,

美国的一些州也在中止很长一段时间的死刑执行

后恢复了执行
。

例如
,

年
,

南卡罗来纳州在

停止执行死刑 年后又恢 复 了死刑 执行
。

从

年起
,

又有 个州在中断 个多世纪的死

刑执行后恢复了死刑执行
。

在进人新的千年后
,

田纳西州和新墨西哥州也分别于中止 和 年

后恢复了死刑执行
。

更有影响力的恐怕是 年

月美国联邦对两个死刑犯—提摩西
·

麦克维和

朱安
·

罗约尔
·

格萨—的死刑执行
,

这是 年来

的第一次
,

他们的处死得到了总统的支持
,

因为

总统没有行使他可给予死刑犯
“

恩减
”

的权力
。

四 目前限制与废除死刑的状况

自起草 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》至

今
,

各国对死刑的态度以及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

化
。

年至 年末
,

废除死刑的国家从

个增加至 个
,

其中 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之

任何犯罪都废除了死刑
,

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

争时期
,

无论是市民身份还是军人身份
。

另外
,

至少 个国家已经有 年或更久没有对任何人

适用死刑
,

它们可以被称为
“

事实上的废除死刑

者
” 。

这 个国家中
,

有一半以上明显看来决心

在未来不再适用死刑
。

叠
纂蘸鬃薰鬓蒸纂
合理限制
死刑专题

二
、

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

年联合国通过的 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

国际公约 》 第 条第 款规定
“

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

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
,

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

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

约的法律
。 ” ①

该规定的效力于 年得到加强
,

其时联合

国经社理事会以决议的方式通过了 《保护面临死

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 》
。

该 《保障措施 》的第一项

规定
“

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只有最严重的罪
行苛判处死刑

,

但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

邹 ”
·

”上 心沃拾察

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
。 ” ②

最严重罪行的定义
,

当然会随着社会
、

文化
、

宗教及政治因素的不同而不同
。

但它的重点在于

主观上的故意和致命的或是极其严重的后果
。

对

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的强调

意在暗示
,

所指犯罪 已经导致了生命的丧失或威

胁到生命
,

也即相关行为的后果极可能是死亡
。

然而
,

在一些国家死刑也适用于犯罪并未威胁

到生命的时候
。

例如
,

菲律宾法律中死刑的广泛适

用范围是基于
“

穷凶极恶的犯罪
”

这一概念的基础

上
,

并以非常模糊的语言将之界定为
“

严重的
、

可

憎的
、

可恶的犯罪
,

因其固有的或显现的邪恶
、

毒

辣
、

残暴及异常而有悖于正义
、

文明社会的一般道

德
、

尊严的标准与规范并为之所不容
” 。

为了更加准确地界定
“

最严重犯罪
” ,

一般是

通过将非严重犯罪排除出去
。

联合国人权委员会

在 年大会上
,

催促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

将死刑适用于
“

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的宗

教活动以及道德表现
。 ”

毫无疑问
,

这是正确的方向
。

当然
,

也无法

否认
,

正是保留了
“

其他极其严重后果
”

和
“

最

严重犯罪
”

如此 内涵模糊
、

外延不定的词语
,

才

使得一些国家可以对上述 《保障措施 》进行广泛

的解释
。

该 《保障措施 》的政策 目的是引导保留

死刑的国家沿着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走过的路走

下去 即在最后阶段
,

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谋

杀罪
。

如果考虑到 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

约 》是在 年前通过的
,

而现在联合国对废除死

刑的态度可以说是更加坚决了
,

笔者认为
,

有理

由相信
,

有坚实的依据对该 《保障措施 》作如下

解读

在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
,

死刑应只适用于应

承担罪责的最严重的凶杀罪 谋杀罪
,

而且
,

对

上述犯罪的死刑也不应是强制性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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